2025-2027年复印纸类商品采购项目（两年）需求书

采购标的
采购清单见《2025-2027年复印纸类商品采购项目（两年）响应表》。

采购有效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贰年或累计结算金额达到合同金额，条件先到者为准。

供货商企业响应要求

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的复印纸供货商。响应本项目即视为完全响应本项目采购需求。
采购金额及付款方式

本项目采购金额包括复印纸的货款、配送费、储存费、运输费、保险、装卸、售后服务、税费等项目实施过程中应预见和不可预见费用的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它费用。履约期内供货单价不变。

本项目实行分批分次供货，每月按上一个月的实际采购数量进行结算，结算金额=∑（供货单价×对应货物实际采购数量）。验收合格后，以人民币方式结算，供应商须提供以下资料，采购人核对无误后，在收到以下资料后二十个工作日内（遇节假日延顺）完成付款，
合同原件（首次请款须提供）

送货清单；
等额有效普通发票；
验收报告等双方协商需提交的资料。
供货要求

复印纸质量标准符合或不低于GB/T 24988-2010等有关国标。

送货时间：采购人每周一、三、五制定采购计划，并向供应商订货，供应商收到订单后1小时内响应，2天内进行配送到位，紧急需求情况下半小时响应,必须6小时内配送到位。

供应商保证所供货物为通过批发等合法渠道所获得的，符合国家复印纸使用标准的正规合格品。

在每个包装箱上注明货物名称。满足运输安全要求和规范规定，由于包装和运输过程中造成采购货物损坏，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乙方有义务保证货物包装的完好无损，甲方有权拒收乙方交付的已损坏的包装物以及其中的货物。

乙方需采用厂家标准包装，以品种及规格为单位进行装箱，必须防潮、防雨、防腐及防碰撞，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及由此产生的损耗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非采购人指定人员下单的货物，采购人有权拒绝支付相应货款，供应商请勿私自接受科室的送货申请。

交货地点：采购人各院区范围内指定地点。

院本部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清河东路2号；

沙湾院区（沙湾人民医院）地址：番禺区沙湾镇茂源大街12号；

康复院区地址：番禺区市桥富华东路127号（番禺区社会福利院康复医院何添大楼）；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地址：番禺区市桥盛泰路惠众街23号。

验收

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必须符合采购要求，不得以假乱真、以次充好，不得破损，不得错乱，包括：（1）规格、数量；（2）质量；（3）包装；（4）色彩（按样品验收）。

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应完全按照用户需求书的产品材质要求及标准执行。

货物送达采购人指定的地点后，由双方工作人员进行初步的检货验收，按一式三份的送货单双方签名确认。初检仅代表采购人收到供应商送达货物的数量，并不代表采购人已经认可供应商货物的质量。

本项目在验收中如发现货物不符合合同的约定，采购人有权拒绝接受货物，产品验收不合格的或事后发现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采购人有权无条件退货，供应商应在5天内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产品，否则，视为供应商逾期交货，并按照合同条款进行处罚。

售后服务

供应商需固定人员配送，每周跟进物资供应情况，在医院范围服务的工作人员需佩戴供应商的工作证。

供应商提供的通用（常用）货物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质量问题，供应商应在收到采购人通知后6个小时内给予更换。

本项目不得转包或分包，一经发现，采购人有权立即终止合同，造成采购人损失的，由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和赔偿。

若供应商提供的货物不适用，在采购人不损坏货物及其包装的情况下，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及时更换符合采购要求的货物。

质保期为6个月。质保期内如货物非采购人的人为原因而出现的质量问题由供应商负责包换或包退，并承担调换或退货的实际费用，供应商不能调换的均按不能交货处理。对于出现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物品包换包退；须于接到采购人服务通知后24小时内更换。

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或其指定的质量鉴定单位进行质量鉴定，货物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若连续三个月验收货物时发现有假冒伪劣或次品情况，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不可抗力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在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1日内向对方通报，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在取得有关机构的不可抗力证明或双方谅解确认后，允许延期履行或修订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争议及解决办法

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或其指定的质量鉴定单位进行质量鉴定。货物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供应商承担。

本合同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或由政府采购监管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时,双方可向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